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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 2021 年博士生 

招生综合考核及录取办法 

一、材料审查 

车辆与运载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组织材料审查组，对全部申请人的材料进行

审阅，根据评审结果择优确定参加综合考核名单。材料审查组由 3 位及以上具有博士

生指导资格的教师组成。采用综合评议、独立评分方式，按百分制给分，以平均分排序。

参照导师招生计划，按不超过 3：1 比例审定参加综合考核名单。 

二、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时间：2020 年 9 月 14日，下午 14:30—16:30 

资格审查方式：网络远程视频（将与网络远程复试软硬件测试一并进行） 

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我校将不予录取，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因考生本人

原因，未参加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不通过者也不予录取。 

（一）公开招考的考生资格审查时核验下列证件（原件）: 

1）有效居民身份证； 

2）已获得硕士学位的在职人员出示硕士毕业证书、硕士学位证书； 

3）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硕士毕业生出示学生证； 

4）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人员核验学士学位证书、在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期

刊或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证书、已修硕士课程的正式成绩单； 

5）不能在资格审查前获得硕士学位的非学历教育的各类在读硕士专业学位学生以

及在职申请硕士学位人员，按上述第 4 条要求提供资格审查材料； 

6）凭境外学位证书报考的考生需出示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位认证； 

7）诚信承诺书（模版请查收附件 2，自行填写签字），资格审查时要求宣读此承

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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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需核验的证件均需备原件。由于疫情影响资格审查暂时无法提供原件者，请在

资格审查前向院系资格审查人员说明。 

（二）推荐免试申请人资格审查时核验下列证件（原件）: 

1）有效居民身份证； 

2）学生证； 

3）诚信承诺书 

*特别说明： 

报考类别中“应届硕士生”仅指国家承认学历的、完成学业时可以获得毕业证、学

位证（所谓拿“双证”）且最迟博士生入学前可以硕士毕业的在学硕士生。其他各类非

学历教育、尚未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员，如各类专业学位、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等，答

辩通过后只获得学位证（所谓拿“单证”），均不属于“应届硕士毕业生”，按上述同

等学力考生进行资格审查。 

线上进行的资格审查、面试的会议安排另行通知。本校学生参加线下面试时出示

学生证。 

三、综合考核 

综合考核由综合专业基础考试（笔试，20分钟）和综合面试组成。 

综合考核时间、地点：2020 年 9 月 15日、16日，分组进行。校外考生线上进行，

校内考生线下。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综合考核成绩评定： 

综合考核（𝑆𝐶𝐸）由笔试（𝑆𝑊𝐸）和面试（𝑆𝑂𝑇）两部分组成计算公式为： 

𝑆𝐶𝐸 = 0.2 ∗ 𝑆𝑊𝐸 + 0.8 ∗ 𝑆𝑂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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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部分主要考试微积分和英语，满分 100 分，其中微积分 50 分、英语 50 分。

笔试成绩经归一化处理后得到标准分，该标准分为最终笔试成绩。笔试成绩未进入前

80%的考生原则上不予录取。 

面试部分主要考查申请人的综合能力，包括个人陈述和专业能力测试等。面试小组

由不少于 5 人的具有博士生指导资格的教师组成（其中正高人数不少于 2 人）。普博

申请人的面试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推荐免试申请人面试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 

面试成绩由“面试组成绩（𝑆𝑂𝑇−𝐺）”和“导师成绩（𝑆𝑂𝑇−𝑆）”两部分组成，并按

下述方法计算得到面试成绩𝑆𝑂𝑇。 

𝑆𝑂𝑇 = 0.25 ∗ 𝑆𝑂𝑇−𝐺 + 0.75 ∗ 𝑆𝑂𝑇−𝑆 

四、推荐拟录取 

1.本校推免生 

采用学习成绩、科技活动、综合考核成绩综合评定方式，按总成绩𝑆𝐹推荐录取。 

𝑆𝐹 = 0.5 ∗ (GPA1 + STA) + 0.5 ∗ 𝑆𝐶𝐸 

其中， 

GPA1：为前三年绩点线性映射得到的百分制成绩。根据已修学分数多少，对初始成

绩 GPA0（教学计划中前三年的必修课和限选课的平均绩点，线性映射得到的百分制成

绩。当已修学分数（必修+限选）少于教学计划学分数不超过 3 学分时，不做修正，即

GPA1=GPA0；当超过 3 学分时，按照如下方法进行修正： 

GPA1 = {GPA0 ∗ (1 −
教学计划学分数−已修学分数− 3

报名申请人已修平均学分数
)} 

科技活动奖励 STA 

根据《车辆与运载学院本科生推研科技创新奖励办法（2020）》确定。 

2.外校推免生、公开招考博士生 

按综合考核成绩𝑆𝐶𝐸排序，采取导师-申请人双向选择方式分类录取。 



4 

 

3.其它 

对专项计划等有自带研究生名额的申请人，根据情况可以只参加面试，以面试成绩

𝑆𝑂𝑇确定是否录取。 

 

车辆与运载学院招生领导小组拥有对本办法的最终解释权。 

车辆与运载学院 

2020年 9 月 9 日 

 


